附件1：

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条例(试行)

（2007年11月14日中国金属学会第八届第二次理事会议暨会员代表会议通过）
第一条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是中国金属学会设立并组织实施，面向全国冶金行业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。旨在造就一批进入冶金科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；表彰奖励在冶金工业发展、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；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《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》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获奖者应具备的条件：

    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祖国，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，学风正派；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 在冶金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、创新性的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；

2. 在冶金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产品和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做出贡献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；

3. 在冶金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、科技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，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；

4. 冶金生产中，具备较高技艺，职业技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，能够解决生产、科研中的高难度技术问题并取得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 年龄不超过45周岁。

第三条 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一届获奖人数不超过15名，同期评选15～20名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先进青年科技工作者。往届获奖者不重复授奖。

第四条 为支持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获奖者开展科学研究、出版学术著作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，设立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奖励资金”，向海内外团体、企业和个人募集资金。奖励资金专项使用，另行制定管理办法。

第五条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候选人推荐单位

（一） 专业分会推荐本专业的候选人；

（二） 地方学会推荐本省（区、市）的候选人；

（三） 团体会员推荐本单位的候选人。

第六条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工作的组织与领导

（一） 设立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领导工作委员会，由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奖励资金主要出资单位代表组成。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6名，委员若干名。

（二）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设立评审委员会，设主任委员1名，委员若干名，由冶金行业著名专家担任。

（三）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领导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由工作总部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。

第七条 各组织机构的职责和评审程序 

    （一）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领导工作委员会，决定奖励工作有关事项，审议、检查奖励资金的使用，审议、批准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；审批评审结果。

（二）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设评审委员会，负责评审，将结果公示后报告领导工作委员会最后审定。

（三） 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，负责组织制定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条例实施细则”，受理推荐，组织评审、颁奖等日常工作。

第八条 由中国金属学会向社会发布颁奖决定，举行颁奖仪式，获奖决定将分别通报各推荐单位、获奖者所在单位及获奖者本人。

第九条 评奖工作必须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，公正合理，保证质量，为维护“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技奖”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均按程序撤销获奖者资格，并保留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权利。

第十条 依据本条例另行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一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会。
